
附件4
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质量责任承诺书（示范文本）
	工程名称
	

	监理单位
	
	总监理工程师
	

	    本人承诺在该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规定，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，并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对工程质量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1、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。

    2、未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、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或其他利害关系。

    3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、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，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。

    4、严格对进场建筑材料、构配件和设备进行审核，未经签字严禁在工程上使用或安装，施工单位也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。

5、严格按照监理规范的规定,采取旁站、巡视和平行检验等检查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。
6、参加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的竣工验收，对工程质量进行评估，并在验收文件上签字。

    7、其他承诺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注册执业证号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

监理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四份，监理单位、监督机构、建设单位、城建档案各一份。




